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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貿易組織（WTO）第 12屆部長會議 

 

更新時間：111年 8月/ 圖片來源：WTO官網 

一、 世界貿易組織（WTO）部長會議簡介 

(一) 世界貿易組織（WTO）主要功能在綜理並執行 WTO所轄之

多邊與複邊協定；提供會員進行多邊貿易談判之場域；透過

解決貿易爭端及貿易政策檢討機制維持多邊經貿體制秩序之

穩定性；與其他有關全球經濟決策之國際組織進行合作；建

構透明、公平競爭且不歧視的國際市場，俾利全體會員共享

市場開放的利益。 

(二) WTO部長會議（Ministerial Conference，MC）為WTO之最

高決策機構。依據「馬拉喀什設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第 4條

規定，部長會議由所有會員代表組成，針對各項 WTO 貿易

協定相關事務作成決議，以政治指引 WTO 未來工作方向，

以發揮WTO功能。WTO應每兩年至少舉行一次部長會議，

在部長會議之間，則由總理事會（General Council）代為執行

其職權。 

(三) WTO目前有 164個會員；22個國家正在申請入會。WTO既

有會員之貿易總額占全球比重超過 98%。我國於 2001 年會

後，以會員身分出席歷屆部長會議，與其他會員共同討論及

決議攸關全球經貿各項議題。 

二、 WTO第 12屆部長會議（MC12）背景 

(一) WTO第 11屆部長會議（MC11）在 2017 年 12月舉行。MC12

原訂 2020年 6月在哈薩克首都努爾蘇丹舉行，但 2020年 3

月在全球爆發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導致

MC12 3度延期，終於在 2022年 6月 12日至 17日於瑞士日

內瓦舉行。 

本內容參考中華民國常駐世界貿易組織代表團提供資料編寫，相關

資料與分析僅供參考之用，倘有疏漏之處，歡迎各界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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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疫情背景與 2022 年 2 月發生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地緣政

治局勢下，全球貿易、多邊貿易體系與世界各地的弱勢族群

受到重大影響，加上糧食與能源危機造成各國社會動盪、

WTO本身的核心職能持續面臨重大挑戰，使MC12所肩負的

責任更形重要。 

(三) 經密集諮商討論，會員在MC12達成「日內瓦套案」（Geneva 

Package）之具體成果，就緊急因應糧食危機、WTO 因應

COVID-19 疫情與準備未來疫情、因應當前食品安全檢驗與

動植物防疫檢疫（SPS）挑戰等發布部長宣言；就世界糧食計

畫（WFP）糧食採購豁免於出口禁止與限制、與貿易有關之

智慧財產權（TRIPS）協定（豁免 COVID-19疫苗專利的部分

強制授權要件）、電子商務工作計畫與電子傳輸免課關稅、小

型經濟體工作計畫、TRIPS非違反協定控訴等作成部長決議；

完成漁業補貼協定談判；並同意啟動 WTO 改革之程序，展

開 WTO 改革相關工作，及設定恢復爭端解決機制可良好運

作的時程。 

(四) 此外，理念相近的部分 WTO 會員共同提出若干複邊性質之

聯合聲明倡議（JSI），尋求制定部門別新規範，改善WTO談

判功能。迄今已完成服務業國內規章談判，並在電子商務、

投資便捷暨發展、微中小企業、貿易與環境、貿易與性別等

領域有顯著進展，期使 WTO 與時俱進，因應當前全球新議

題挑戰。 

(五) 本次我國出席 MC12代表團由行政院鄧政務委員振中擔任團

長，率領行政院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等單位代表與會，除積極參與談判

並促成協議，為強化多邊貿易體系做出重要貢獻，亦積極宣

揚我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我國代表團在

MC12 各項會議中之重要發言請見「重要說帖及演講稿」專
區。 

三、 MC12成果概要 

(一) 完成「日內瓦套案」（Geneva Package），內容包含括一系列部

長決議及宣言： 

1、 會議成果文件（WT/MIN(22)/24）：本次會議以會議成果文件

代替部長宣言，會員同意強化多邊貿易體系，將由 WTO 總

理事會及下屬機構推動WTO改革工作並提交第 13屆部長會

https://www.ey.gov.tw/otn/9756B3858450DB38/6ffea588-0d9d-42dc-9520-523265c2aaeb
https://www.ey.gov.tw/File/8F01AD3DBFC55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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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MC13）採認，並於 2024年時完成運作完善且良好之爭

端解決機制。 

2、 WTO因應緊急情況套案，內容有： 

(1) 緊急因應糧食危機之部長宣言（WT/MIN(22)/28）：會員承

諾促進貿易並改善全球糧食和農業市場之運作及長期韌

性，確保糧食安全緊急措施對貿易影響最小化，並提供低

度開發國家及糧食淨進口開發中國家協助。 

(2) 世界糧食計畫（WFP）之糧食採購豁免出口禁令或限制部

長決議（WT/MIN(22)/29）：會員同意在符合WTO規範及不

危及出口國糧食安全下，不限制WFP非商業性人道救援糧

食採購之出口。 

(3) WTO 因應 COVID-19 疫情及對未來疫情準備之部長宣言

（WT/MIN(22)/31）：會員承認在 WTO 下進一步合作攸關

疫後復甦與貿易之促進，重申基於 COVID-19疫情經驗，

在出口限制、糧食安全、智慧財產、監理合作、技術轉移、

透明化等方面建立對未來疫情有效解決方案之必要性，將

於 2024年底前每年在WTO總理事會盤點相關工作。 

(4) 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TRIPS）協定之部長決議

（WT/MIN(22)/30）：針對 COVID-19 疫苗相關專利，會員

同意對適格之開發中會員放寬 TRIPS協定強制授權規定，

適用期間為 5 年，後由 WTO 總理事會視疫情延長；另將

於 6個月內決定是否擴大適用範圍至試劑與治療藥物。 

3、 電子商務工作計畫之部長決議（WT/MIN(22)/32）：會員同意

重振WTO電子商務工作計畫，確保WTO促進全球數位經濟

環境，並延長現行對電子傳輸免課關稅之作法（e-commerce 

moratorium）直至下屆部長會議，或至 2024年 3月 31日止。 

4、 漁業補貼協定之部長決議（WT/MIN(22)/33）：會員通過漁業

補貼協定，同意禁止補貼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IUU）之

漁業、禁止補貼對過漁魚群之漁業、協助開發中會員能力建

構、成立專責委員會處理會員透明化義務並供會員提出諮詢，

後續將循 WTO 規定進行協定生效程序。漁業補貼協定是

WTO首個以維護環境永續發展為目的通過的協定。此外，會

員將於協定生效後 4 年內完成包含過度捕撈能力和過漁條文

之完整文本談判，倘談判未完成，協定將立即失效。 

https://www.ey.gov.tw/File/362A09156D4A4611
https://www.ey.gov.tw/File/EBC49F00944D0AC1
https://www.ey.gov.tw/File/D4CD5F18FE60C611
https://www.ey.gov.tw/File/D26C8ABF7C05E3C8
https://www.ey.gov.tw/File/BAD8EC98622F6D12
https://www.ey.gov.tw/File/D0B0212F6268A3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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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除「日內瓦套案」外，部長另通過下列文件： 

1、 小型經濟體工作計畫之部長決議（WT/MIN(22)/25）：會員重

申對小型經濟體工作計畫之承諾，指示 WTO 貿易與發展委

員會續推動相關工作，協助小型經濟體因應貿易挑戰。 

2、 TRIPS 非違反協定控訴之部長決議（WT/MIN(22)/26）：會員

指示 WTO TRIPS 委員會續檢視非違反協定控訴之範圍，並

同意維持不依 TRIPS協定提出非違反協定控訴之作法。 

3、 因應當前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SPS）挑戰之部長

宣言（WT/MIN(22)/27）：會員認知到全球農業環境之變化，指

示WTO之 SPS委員會找出執行WTO之 SPS協定之新挑戰，

以強化協定之執行。 

四、 重要議題在MC12之進展詳細說明 

(一) WTO改革 

(二) WTO漁業補貼談判 

(三) 農業談判 

(四) 爭端解決程序改革 

(五) 提高 WTO協定透明化及強化通知要求 

(六) 貿易與發展及小型經濟體 

(七) 多邊電子商務工作計畫與免課關稅 

(八) 電子商務聯合聲明倡議 

(九) 服務業國內規章聯合聲明倡議 

(十) 微中小企業聯合聲明倡議 

(十一) 投資便捷暨發展談判 

(十二) WTO對 COVID-19疫情之回應 

(十三) TRIPS專利強制授權部分要件豁免 

(十四) 貿易與環境 

(十五) 貿易與性別 

https://www.ey.gov.tw/File/8A9E4EC49D3B9C5C
https://www.ey.gov.tw/File/A72ACDF104402895
https://www.ey.gov.tw/File/349119B9804E5C12
https://www.ey.gov.tw/otn/A332718E82267C15
https://www.ey.gov.tw/otn/CA3C040251749442
https://www.ey.gov.tw/otn/53C1E2CF1822217B
https://www.ey.gov.tw/otn/B608F6298674AF39
https://www.ey.gov.tw/otn/3388DF5C8FDAA64C
https://www.ey.gov.tw/otn/4A38187AA4B35005
https://www.ey.gov.tw/otn/33E16AD97059C06
https://www.ey.gov.tw/otn/5D35CC6CD971F77E
https://www.ey.gov.tw/otn/4EF0B93434C43350
https://www.ey.gov.tw/otn/283AB948B965DCD8
https://www.ey.gov.tw/otn/F9F6B0F6645AE341
https://www.ey.gov.tw/otn/4012D7F3128A6141
https://www.ey.gov.tw/otn/8EB2ABF85EC73ECC
https://www.ey.gov.tw/otn/3E78B1AD73FCE8B
https://www.ey.gov.tw/otn/8E0A7D493BF0292C

